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毕业顶岗实习安全管理办法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生毕业顶岗实习期间的安全管理，保证学生人

身及财产安全，确保实习有序地进行，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安全

教育及管理暂行规定》（国家教育委员会教学［1992］7号）、《四

川省教育厅关于切实加强高校实践教学环节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

(川教函〔2011〕174号)文件精神，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如因违反实习纪律和安全规定造成自身伤害，由实习学

生本人负责，造成他人伤害或国家经济损失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处理。 

第三条 对违反实习安全规定的学生，从严从重处理。 

 

教学单位职责 

    第四条 学生实习前，各教学单位应在学生实习所在地劳动保障

部门的指导下，认真充分考察劳动场所、生活环境，学生实习单位必

须是遵守法律法规、管理严格、经营规范、生产技术先进、具有良好

社会信誉的企事业单位或其它社会组织。学生相对集中的实习单位和

学院双方必须签订《毕业生毕业顶岗实习协议书》(附件 7) 

第五条 实习单位应向实习学生提供符合安全标准的实习场地、

安全教学设施和生活设施。 

第六条 学生实习内容和时间按教学计划执行，实习内容要符合

安全要求。 

第七条 动员实习学生购买意外伤害保险，与实习合作单位签订

符合法律规定的不以赢利为目的的劳动合同，组织学生学习实习单位

的安全规定。 



第八条 实习开始之前，各教学单位负责组织召开实习安全会议，

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宣讲实习过程中的各项安全规定，并按学院招

就处规定与学生签定《顶岗实习安全承诺书》（见附件 1），提高学生

的安全保护意识和防范能力。 

第九条 自主联系实习单位的学生必须持单位接收实习的证明及

学生《顶岗实习安全承诺书》，经教学单位领导批准后，方可实习，

各教学单位必须为自主实习生配备指导教师。 

第十条 实习前，各教学单位应将实习班级学生姓名及联系电话

等发给指导教师，同时，教学单位保留一份。 

 

指导教师职责 

第十一条 在实习过程中，指导教师要对学生严格要求，加强安

全指导，对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要及时提醒每个学生，确保每位学

生安全。实习过程中的安全教育应日常化、制度化。指导教师负责每

个实习学生实习期间的安全指导和管理工作，为直接责任人。 

第十二条 组织学生了解实习单位所在地及食宿场所治安环境、

风俗习惯等有关情况，并掌握当地公安机关（司法或消防机关）和医

院的联系方式、联系电话，察看安全通道，并针对可能发生事故的采

取切实可行的救助措施。 

第十三条 需要进入施工现场实习时，事先应请现场有关人员做

安全报告，并组织学生进行安全考试，未听安全报告或考试者，不得

参加实习。     

第十四条 根据学校要求，指导教师必须住在实习地点的，不得

擅自离开实习现场。确有特殊情况需要离开时，必须根据具体情况，

向分院（部）领导请假，并做好有关的安排后，方可离开。 

第十五条 对距离较远的分散实习的学生，指导教师应将学生分

成若干实习小组，指定有责任心的学生干部为安全负责人，指导教师



要加强对其指导和管理，明确其责任和任务。安全负责人对安全问题、

安全隐患要立即汇报。 

第十六条 发生重大事故，指导教师应及时向教学单位实习领导

小组、学院实习工作领导小组报告，及时通知家长，并将事故发生过

程以书面形式汇报。 

第十七条 组织开展集体活动，应履行报告和批准手续，做好应

急准备，采取安全措施。 

实习生职责 

第十八条 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得参加违法犯罪组织、活

动。 

第十九条 学生实习期间，应遵守实习单位的安全管理制度，自

觉遵守实习单位设施设备安全操作规程，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

使用未操作过的设备设施前，应认真阅读、理解使用说明书，并注意

维护和保养。 

第二十条 离开分管实习场所时，要关水、关电、关窗、锁门，

按制度保管好物品。 

第二十一条 注意交通安全，乘坐有营运资质的交通工具时，不

乘坐无牌、无证、超载的车辆、船只和非客运的车辆、船只，并保留

好票据。 

第二十二条 注意饮食安全，讲究卫生，防范感染疾病、食物中

毒。 

第二十三条 不参与非法活动或其它危险性工作。 

第二十四条 不私自外出；外出应报告带队教师，履行请假手续；

外出活动应注意安全。 

第二十五条 在实习中走失，应通过电话、电报等适当形式及时

与指导教师、其他教师、学生、熟知的人或 110联系。 

第二十六条 因身体原因不能按要求完成实习任务，可由学生本



人提出申请，由学校主管部门另外采取其它管理办法来完成实习任务，

以确保学生人身安全和实习质量。 

第二十七条 遵守所居地的安全规章制度，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和

团队协作精神，提高自我防护能力。严禁私自留宿非实习人员。 

第二十八条 遵守实习纪律和工作纪律。按时作息，不缺勤，不

迟到，不早退。未经批准，不得擅自离开岗位，不准在非指定地点住

宿。 

    第二十九条 当在实习场所内发生财产（损害）被盗情况时，应

保护好现场，报告指导教师、实习单位和公安机关，拨打报警电话

110；当出现火情时，应报告有关部门，并拨打火警电话 119，视情

节轻重，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进行必要的抢救。 

第三十条 禁止在建筑内的任何部位焚烧垃圾和废弃物，禁止私

拉乱接电线、电源，不得在实习场所和住（处）所存放和使用石油液

化气罐、电炉、电热器、电熨斗、煤气、酒精、石油气炉，禁止使用

电炉子、酒精炉、煤气炉、汽油炉、电水壶和电热杯。如使用饮食加

热等电器，如电饭锅等，须经实习单位同意，并符合安全防火消防安

全的要求，使用电器时避免电线接触高温物体；要保持电器周围干爽，

避免湿手触摸插座或开关掣；当插头发热或有烤焦迹象时应立即切断

电源，并检查电器，如有故障，切勿自行修理，应联系电工或产品维

修中心修理，使用电器时应远离易燃、易爆物品。 

第三十一条 严禁使用假冒伪劣电器，在限定负荷内用电，必须

保证有人看护，离开办公室、寝室必须切断电器电源。 

第三十二条 不得在办公室内存放现金和票证，不得在办公室内

存放个人的贵重物品；重要的文件、资料要妥善保管，防止丢失和盗

窃，离开办公室，要关好窗，锁好门。 

第三十三条 加强个人钱财和物品的管理，数额较多的现金必须

存入储蓄所（银行），零花钱也要细心存放，晾晒衣物不过夜，贵重



的衣物晾晒时要注意看管。 

第三十四条 不得在室内吸烟，不乱扔烟头和没熄灭的火柴杆；

不得点蜡烛看书，台灯不靠近枕头和被褥；禁止在室内燃放烟花、爆

竹。 

第三十五条 柜子、皮箱用完后要及时上锁，走后，房门必须锁

上，房门和箱柜钥匙要妥善保管，不得转借他人。 

第三十六条 使用互联网时，应遵守国家互联网相关法规。 

第三十七条 当生病或发生人身伤害时，应拨电话 112，联系医疗

机构进行救治，并及时报告指导教师、实习单位。 

附件：成都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毕业顶岗实习告家长书及学生安全承诺书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毕业顶岗实习 
告家长书及学生安全承诺书 

分院（部）             班级         姓名        学号___________________   

    为贯彻落实学院的安全管理有关规定，确保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保证学院

正常教育教学秩序，维护实习单位的工作管理秩序，进一步明确责任，根据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和教育部、公安部及学院的相关文件要求，特签订此安全承诺书： 

1．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参与违法活动。 

2．自觉遵守实习单位的规章制度，尊重实习单位所在地区的风俗习惯，服

从实习单位的安排，接受实习指导教师的指导； 

3．严格遵守交通法规，防止交通事故发生，乘坐有营运资质的交通工具，

不乘坐无牌、无证、超载的车辆、船只和非客运的车辆、船只； 

4．自觉遵守分院（部）顶岗实习相关要求，及时向老师报告实习动态，改

变实习单位或联系方式前，向指导老师汇报，并按规定进行申报； 

5. 实习期间，发生紧急情况需要救助时及时向老师报告； 

6．实习前自觉配合学校购买实习意外保险； 

7．对因本人工作严重失职或因违规违纪导致重大实习安全事故，愿意接收

学校有关规定处理，直至承担法律责任； 

8．对因工作失误或不遵守实习单位有关安全规章制度导致的安全责任事故

自行承担责任。 

    我已认真阅读上述承诺，并接受了学院组织的顶岗实习安全教育，我承诺

在顶岗实习期间，严格遵守学院及实习单位的安全管理规定，依法对自己的人

身安全、财产安全负责。 

实习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实习性质：统一安排               自主联系 

家长签字：                                  学生签字：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